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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九年二月十-日 川办剧 (1989)21 号

码有.人氏川5政刷ιU万:T 同意街省相.ι罔丰局《关于压缩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压缩投 ，从严审批
省人民政府:

国务院和l省政府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如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掏的有关文
件下发后，我局庚即作了部署，要求各级国土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指示，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清现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技资结构，并在审查用地时严格把关。但是，最

近仍有少数地区要求批准一些计划外项目、非重点项目和属于国务院规定停缓建项目的用地.

为更好地贯彻国务院、省政府的指示，切实有效地 Jf.缩投资规模，从严审批各类建设用

地，特提出以下意见 z

一、各级计划部门安排的年度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应抄送同级国土管理部门。各级国土管

理部门在编制年度用地计划时，要优先保证国家批准的大中型和限额以上的农业、能源、交

通、通讯、重要原材料和教育等重点工程用地。对非生产性项目、一般加工项目的用地

严格控m 。

二、国士管理部门在办理非农业建设用地审批时，要严格审查项目的年度计划，对未纳入

各级计划部门年度计划的建设项目，均不予办理审批用地手续:技术改造项目原则上不予批准

新用土地，个别特殊情况如需新征土地的，必须结计划部门帘奇同意， !li 具证明，再按轩序报

批。

三、今后两年内，一律不批准新开工楼、堂、馆、所和修建"一条街"，以及小棉纺

厂、小丝厂、小酒厂等项目的建设用地。所有经清理列为停缓建的项目，一律不批准征

地。对个别确需的续毡和扫尾工程用地，应由批准项目计划的部门(或清即办公室) I:H 具证

明，再按程序办理。对压缩投资规模的项目，要重新核定用地面积。

四、停缓建项目，如i 已办理征(拨)土地手续，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z 能复耕的，要由
建设单位与附近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组织复耕，在国家建设需要时退还:不能复
耕的，经县以上国土管理部门审查，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依法划拨给急需用地的单位使用J
任何单位和i个人不得非法转让土地。

五、今后各地征(拨)土地报省政府审批的文件，除个别特急件外，一'律用机要JlI\~件报
迭，不得派专人前来侬办。省有关部门应及时研究办理。

六、加强土地法的宣传，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对于越权审批、违法占地的依法严肃处理。
lIK请示，如无不罢，请才rU传各地、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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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土局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


